
二零零一年六月十八日供討論

立法會經濟事務委員會

建議修訂《航空 (危險品 )規例》及

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(安全 )規例》

引言

本文件向委員簡介我們為實施有關空運危險品的最新

國 際 標 準 而 提 出 修 訂 兩 套 規 例 的 建 議 ， 並 邀 請 委 員 提 出 意

見。

背景

國際標準

2 . 為 了 確 保 航 空 安 全， 國 際 民 用 航 空 組 織 (國 際民 航 組

織 ) 1 制定了有關空運危險品 2 的規定。這些規定關乎危險品的

分類、包裝、標記、裝載和托運等事宜。空運危險品的一般

規定載於《國際 民航公約》 (一般 稱為《 芝 加哥公約》 )附 件

18，而詳細條文則臚列於由國際民航組織每兩年定期更新公

布的《危險品安全空運技術指令》 (簡稱《技術指令》 )內。

3 . 一般而言，有關規定涵蓋以下幾方面︰

(a )  危險品會按其危險性質及程度分類。有些危險品

因 為 危 險 程 度 較 高， 所 以 禁 止 在 飛 機 上 運 載 ，

而 其 他 危 險 品 則 可以 在 符 合 某 些 條 件 的 情 況 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根 據 《 國 際 民 航 公 約 》 成 立 的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是 全 球 最 重 要 的 民 航 組 織 ， 現 時 有 超

過 1 8 5 個 締 約 國 。 國 際 民 航 組 織 的 宗 旨 ， 是 推 動 國 際 間 以 安 全 和 有 秩 序 的 方 式 發

展 民 航 業 務 ， 同 時 確 保 國 際 間 的 航 空 運 輸 業 務 可 在 機 會 均 等 的 基 礎 上 ， 穩 健 地 和

經 濟 地 經 營 。

2  危 險 品 包 括 爆 炸 品 、 易 燃 液 體 和 易 燃 固 體 、 助 燃 物 質 、 放 射 性 物 料 、 腐 蝕 性 物 質

等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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運載 (例如可以由貨機運載，但不 得存放在客機

的機腹貨艙內 )；

(b )  危 險 品 必 須 妥 為 包裝 ， 除 非 只 是 攜 帶 或 運 載 很

少 量 危 險 品 ， 則 作別 論 。 雖 然 或 有 不 同 的 包 裝

用 品 和 方 式 可 供 選擇 ， 但 包 裹 可 盛 載 危 險 品 的

份量，則基於安全理由而受到嚴格管制；

(c )  有 關 規 定 包 括 必 須加 上 標 記 ， 以 確 保 毋 須 依 賴

隨 附 文 件 上 的 資 料 也 能 辨 別 盛 載 危 險 品 的 包

裹，並作出潛在危險的警告；

(d )  危 險 品 必 須 以 妥 善的 方 式 裝 載 到 機 上 ， 例 如 把

不可放在一起的危險品分開存放；

(e )  涉 及 危 險 品 的 事 故必 須 呈 報 ， 以 幫 助 找 出 現 行

安全管制安排是否有可以改善之處；以及

( f )  把 培 訓 工 作 列 為 確保 能 符 合 有 關 安 全 規 定 的 重

要一環。

國際民航組織讓成員自行決定如何在當地落實及執行《技術

指令》，因需制訂當地法例或行政措施以落實有關規定，所

以國際民航組織編定的新規定生效日期和有關當局落實新規

定的日期一般會有所不同。

香港的規例

4 . 由於《芝加哥公約》適用於香港，故我們必須採取 必

要的措施，以符合《技術指令》的規定。為此，兩套本地規

例中，即根據《飛航 (香港 )令》 (第 448 章附屬法例 )第 44 條

訂 立 的 《 航 空 ( 危 險 品 ) 規 例 》 以 及 根 據 《 危 險 品 ( 航 空 托

運 ) (安全 )條例》 (第 384 章 )訂立的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
規例》，均提述到《技術指令》中的個別條文。

5 . 根據 《航空 (危 險品 )規例》的 規 定，運載危 險品 的航

空公司必須向民航處申請，並須符合該處發出批准的全部附

帶條件。這些航空公司必須為其員工及／或代理開辦訓練課

程，以確保他們均熟悉處理危險品的程序，例如檢查包裝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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品有否損壞或洩漏。其他規定包括保留運輸文件六個月以及

向民航處呈報涉及危險品的意外或事故。根據《航空 (危險品 )
規例》及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，付運人和發運人

均須確保以空運方式托運的危險品符合《技術指令》所載有

關 妥 善 分 類 、 加 上 標 籤 、 包 裝 、 加 上 標 記 和 文 件 記 錄 的 規

定。兩套規例中有關《技術指令》的提述會按照國際民航組

織每兩年更新有關指令而予以更新。

《新技術指令》

6 . 民航處在今年三月收到國際民航組織公布的二零零一

至零二年版本《 技術指令》 (簡稱 《新技術指令》 )。 《 新 技

術指令》將於本年七月一日生效，載列有關各方，包括付運

人、發運人和負責空運危險品的航空公司的責任。《 新 技術

指令》分為以下八個部分︰

(a )  一般條文；

(b )  危險品的分類；

(c )  危險品清單及有關少量危險品的例外情況；

(d )  包裝指令；

(e )  付運人的責任；

( f )  包裝名目、有關加上標記的規定和測試；

(g )  營運人的責任；以及

(h )  有關乘客和空勤人員的條文。

7 . 與一九九九／二零零零年版本比較，《新技術指令》

的條文在格式及編號方面都有重大改動，目的是方便業界使

用。其他的改動全屬技術性質，於下文各部分載述。

與其他國際規定看齊

8 . 為確保空運危險品的安全標準符合海運和陸運的有關

標準，《技術指令》的有關規定已作出改動，以反映《聯合

國關於 運輸 危險 品的建議 措施》 (簡 稱《聯合 國建 議措施》 )
及《國際原子能機構關於放射性材料的安全運輸規例》 (簡稱

《原子能機構規例》 )的要求。這些改動包括把《技術指令》

中的不同項目重新分組，以符合相關《聯合國建議措施》的

格式；採用《原子能機構規例》中對放射性材料的釋義和包

裝規定；把為診斷或治療目的而植入或放入人體的放射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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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排除於《技術指令》的管制範圍以外；以及廢除有關准許

以貨箱同時用作包裝放射性物料的條文。

豁免條文

9 . 有關安全運載若干危險品的規定，已涵蓋於相關的適

航規定或飛行運作規定。這些危險品包括專門的冷藏設備 (可
能含有液化氣體 )、滅火器，以及推進運輸工具所需的危險品

(如飛 機燃 料 )。 為免重覆， 擬改 動的條文會 加入 一個新的 危

險 品 組 別 ； 納 入 這 個 組 別 的 危 險 品 將 獲 豁 免 符 合 《 技 術 指

令》的規定。

參考其他國際標準

10. 就如何確定危險品分類的方法及程序方面，《新技術

指令》指明參照《聯合國關於運輸危險品的建議措施、測試

手 冊 與 準 則 》 ， 而 非 於 指 令 中 詳 細 列 出 。 該 等 建 議 措 施 跟

《 技 術 指 令 》 現 有 版 本 訂 明 現 行 的 測 試 方 法 及 程 序 大 致 相

同。

澄清付運人的責任

11. 《新技術指令》進一步澄清對空殼包裝及混合包裝標

記及標籤的規定。舉例說，如有兩件或以上的危險品有同一

外層包裝，則這外層包裝上，須加上標明每件危險品的標記

及 標 籤 。 有 關 識 別 、 標 記 及 標 籤 的 規 定 ， 也 適 用 於 空 殼 包

裝，除非有關包裝物已妥為清洗，消除了任何危險，則作別

論。過往版本的《技術指令》均沒有明確闡述這些規定。

擬議修訂和實施安排

12. 為了使本港的規例與《新技術指令》保持一致，我們

必須對《航空 (危險品 )規例》和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
例》內有關《技術指令》的提述作出修訂。在進行修訂時，

我們還 會把 《航 空 (危險品 )規例 》中的某些 條文 刪 除 ，因為

這些條文已包含於《危險品 (航空托運 ) (安全 )規例》內。有關

的修訂條文現正在擬定中，如獲得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

過，預期可於十月刊登憲報，並於刊憲當日開始實施，從而

使香港得以盡早符合新的國際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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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3 . 民航處的危險品組負責執行上述兩套規例。該組的人

員會對有關的付運人、發運人和航空公司進行定期和特別安

排的巡查，期間除審閱有關的記錄 (例如危險品文件和培訓記

錄 )外 ， 他 們 還 會 檢 查 托 運 的 危 險 品 是 否 已 包 裝 好 和 準 備 妥

當。此外，危險品組會調查報稱未能妥善運載和處理危險品

的個案。由於《新技術指令》並無訂立任何重大的新 規定，

危險品組的巡查工作不會有大改變。因此，我們預期議擬的

法例修訂對財政和人手都不會有影響。

諮詢工作

14. 國際民航組織在擬定《新技術指令》時，已考慮過業

界 和 有 關 專 家 的 意 見 。 事 實 上 ， 部 分 新 規 定 在 業 內 已 經 採

用。為了作好準備以配合有關的轉變，國際航空運輸協會亦

已把有關的新條文納入該會的《危險品規例手冊》內。我們

預 期 業 界 在 遵 行 《 新 技 術 指 令 》 方 面 ， 不 會 遇 到 困 難 。 而

《新技術指令》將會成為新的國際標準，香港的民航伙伴亦

正更新本身的規定，以符合在是次兩年一度的更新工作中制

訂的《新技術指令》。

15. 我們已把有關建議通知成員包括付運人、航空公司和

發運人的航空諮詢委員會。委員會並無提出反對意見。

徵詢意見

16. 請 各 委 員 就 我 們 建 議 修 訂 《 航 空 ( 危 險 品 ) 規 例 》 和

《危 險 品 (航 空 托 運 )(安 全 )規 例 》 以 遵 行 《 新 技 術 指 令 》 一

事，提出意見。

民航處

二零零一年六月


